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張榮華  

被 上訴 人  張黃瑞珠

            張煜紳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耿維  

被 上訴 人  張耿豪  

訴訟代理人  張煜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147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而前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

條等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程序亦準用之。查，上

訴人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主張外，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上訴人與訴外人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

(下稱張錫榮等5人)同為嘉義縣○○市○○段000000地號土

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錫榮等5人將系爭土地應有

部分出賣給張文雄，卻未通知上訴人，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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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1第2項、第5項規定。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之規定並無

明文要求需整筆土地處分之買賣才適用此規定。爰請求撤銷

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

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應撤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

語。

(二)訴之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張文雄與張錫榮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1

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3、張文雄與張月秋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3

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4、張文雄與張旭奇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7

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5、張文雄與張妙鑾、張妙妃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

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

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

銷。

 6、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所述外，茲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張文雄與上訴人同為本件土地共有人，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

人間買賣行為，並無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適用。原審判

決已就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見解詳細說明，可見上訴理由不

可採用。

(二)訴之聲明：

 1、上訴駁回。

 2、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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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頁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張文雄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2、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

 3、張文雄往生後，繼承人為被上訴人4人。  

(二)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

定之適用？

 2、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三、本院判斷：　　　　　　　　　　

(一)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

定之適用？

 1、張錫榮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4移轉

登記予張文雄，張月秋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

有部分4/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旭奇於112年7月10日以買

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妙鑾、張

妙妃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各1/20移轉

登記予張文雄。張文雄買受上開土地時是系爭土地之共有

人，且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又張文雄已往生，被上

訴人4人均為繼承人。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

土地謄本、異動索引、買賣登記移轉資料、戶籍謄本可證

(本院卷第48頁、原審卷第17-29頁，土地移轉登記資料卷、

個人資料卷)。上開事實堪信為真。

 2、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

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

應公告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

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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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項)。查，從上開買賣登記之資料可證，張錫榮、張月秋、

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係將其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

轉予張文雄，並非將「整筆土地」出賣，此與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1項所規定是將「整筆土地」出賣之情形不同。本件買

賣之事實並不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而應適

用同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

(二)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1、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以

限制共有人人數增加，簡化共有關係。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

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72年台抗

字第94號裁判參照)。

 2、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應適用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4項之規定，而參諸上述見解，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將

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賣予其他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時，並不

需要通知其他非買賣之共有人。從而，張錫榮、張月秋、張

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

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時，雖未通知上訴人，但並不違反法律之

規定。故上訴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請

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等

應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

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舉證據，審

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柯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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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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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張榮華  
被 上訴 人  張黃瑞珠
            張煜紳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耿維  
被 上訴 人  張耿豪  
訴訟代理人  張煜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1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而前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等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程序亦準用之。查，上訴人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主張外，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上訴人與訴外人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下稱張錫榮等5人)同為嘉義縣○○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錫榮等5人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出賣給張文雄，卻未通知上訴人，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5項規定。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之規定並無明文要求需整筆土地處分之買賣才適用此規定。爰請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應撤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
(二)訴之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張文雄與張錫榮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3、張文雄與張月秋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4、張文雄與張旭奇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7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5、張文雄與張妙鑾、張妙妃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6、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所述外，茲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張文雄與上訴人同為本件土地共有人，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行為，並無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適用。原審判決已就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見解詳細說明，可見上訴理由不可採用。
(二)訴之聲明：
 1、上訴駁回。
 2、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張文雄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2、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
 3、張文雄往生後，繼承人為被上訴人4人。  
(二)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定之適用？
 2、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三、本院判斷：　　　　　　　　　　
(一)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定之適用？
 1、張錫榮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月秋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旭奇於112年7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妙鑾、張妙妃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各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文雄買受上開土地時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又張文雄已往生，被上訴人4人均為繼承人。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謄本、異動索引、買賣登記移轉資料、戶籍謄本可證(本院卷第48頁、原審卷第17-29頁，土地移轉登記資料卷、個人資料卷)。上開事實堪信為真。
 2、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查，從上開買賣登記之資料可證，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係將其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予張文雄，並非將「整筆土地」出賣，此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規定是將「整筆土地」出賣之情形不同。本件買賣之事實並不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而應適用同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
(二)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1、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以限制共有人人數增加，簡化共有關係。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72年台抗字第94號裁判參照)。
 2、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應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而參諸上述見解，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賣予其他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時，並不需要通知其他非買賣之共有人。從而，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時，雖未通知上訴人，但並不違反法律之規定。故上訴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請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等應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舉證據，審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柯月美
　　　　　　　　　　　　　　　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張榮華  
被 上訴 人  張黃瑞珠
            張煜紳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耿維  
被 上訴 人  張耿豪  
訴訟代理人  張煜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147號第一
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
    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
    前段)。而前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
    條等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程序亦準用之。查，上
    訴人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民事訴訟
    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
    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主張外，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上訴人與訴外人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
    (下稱張錫榮等5人)同為嘉義縣○○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
    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錫榮等5人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出
    賣給張文雄，卻未通知上訴人，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
    、第5項規定。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之規定並無明文要
    求需整筆土地處分之買賣才適用此規定。爰請求撤銷張文雄
    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
    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應撤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
(二)訴之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張文雄與張錫榮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1
    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3、張文雄與張月秋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3
    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4、張文雄與張旭奇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
    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7
    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5、張文雄與張妙鑾、張妙妃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
    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
    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
    銷。
 6、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所述外，茲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張文雄與上訴人同為本件土地共有人，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
    人間買賣行為，並無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適用。原審判
    決已就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見解詳細說明，可見上訴理由不
    可採用。
(二)訴之聲明：
 1、上訴駁回。
 2、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張文雄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2、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
 3、張文雄往生後，繼承人為被上訴人4人。  
(二)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
    定之適用？
 2、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三、本院判斷：　　　　　　　　　　
(一)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
    定之適用？
 1、張錫榮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4移轉
    登記予張文雄，張月秋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
    有部分4/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旭奇於112年7月10日以買
    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妙鑾、張
    妙妃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各1/20移轉
    登記予張文雄。張文雄買受上開土地時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且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又張文雄已往生，被上訴
    人4人均為繼承人。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
    地謄本、異動索引、買賣登記移轉資料、戶籍謄本可證(本
    院卷第48頁、原審卷第17-29頁，土地移轉登記資料卷、個
    人資料卷)。上開事實堪信為真。
 2、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
    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
    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
    其人數不予計算。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
    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
    應公告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
    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
    4項)。查，從上開買賣登記之資料可證，張錫榮、張月秋、
    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係將其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
    轉予張文雄，並非將「整筆土地」出賣，此與土地法第34條
    之1第1項所規定是將「整筆土地」出賣之情形不同。本件買
    賣之事實並不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而應適
    用同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
(二)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1、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
    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以
    限制共有人人數增加，簡化共有關係。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
    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72年台抗
    字第94號裁判參照)。
 2、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應適用土地法第34
    條之1第4項之規定，而參諸上述見解，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將
    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賣予其他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時，並不
    需要通知其他非買賣之共有人。從而，張錫榮、張月秋、張
    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
    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時，雖未通知上訴人，但並不違反法律之
    規定。故上訴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請
    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
    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等
    應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
    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
    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舉證據，審
    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柯月美
　　　　　　　　　　　　　　　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臺灣嘉義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簡上字第140號
上  訴  人  張榮華  
被 上訴 人  張黃瑞珠
            張煜紳  
兼 上二 人
訴訟代理人  張耿維  
被 上訴 人  張耿豪  
訴訟代理人  張煜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塗銷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本院朴子簡易庭113年度朴簡字第147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按言詞辯論期日，當事人之一造不到場者，得依到場當事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民事訴訟法第385條第1項前段)。而前開規定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63條等規定，於簡易訴訟事件之第二審程序亦準用之。查，上訴人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且核無民民事訴訟法第386條各款所列情形，爰依被上訴人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部分：
一、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主張外，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上訴人與訴外人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下稱張錫榮等5人)同為嘉義縣○○市○○段0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錫榮等5人將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出賣給張文雄，卻未通知上訴人，違反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第5項規定。且土地法第34條之1第2項之規定並無明文要求需整筆土地處分之買賣才適用此規定。爰請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應撤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等語。
(二)訴之聲明：
 1、原判決廢棄。
 2、張文雄與張錫榮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3、張文雄與張月秋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4、張文雄與張旭奇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7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5、張文雄與張妙鑾、張妙妃間就坐落系爭土地所為之買賣行為及所有權移轉行為，均應予撤銷。被上訴人應將系爭土地，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所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以塗銷。
 6、第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負擔。
二、被上訴人除援引於原審所述外，茲於本院補充陳述：
(一)張文雄與上訴人同為本件土地共有人，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行為，並無土地法第34條之1規定的適用。原審判決已就法律規定及最高法院見解詳細說明，可見上訴理由不可採用。
(二)訴之聲明：
 1、上訴駁回。
 2、第一、二審訴訟費用均由上訴人負擔。
三、爭點事項：
(一)不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張文雄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
 2、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
 3、張文雄往生後，繼承人為被上訴人4人。  
(二)爭執事項：
 1、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定之適用？
 2、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三、本院判斷：　　　　　　　　　　
(一)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給張文雄時，有無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 、2項規定之適用？
 1、張錫榮於111年1月4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月秋於111年3月3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4/24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旭奇於112年7月10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妙鑾、張妙妃於112年8月7日以買賣為原因將其應有部分各1/20移轉登記予張文雄。張文雄買受上開土地時是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且上開買賣時並未通知上訴人。又張文雄已往生，被上訴人4人均為繼承人。以上事實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系爭土地謄本、異動索引、買賣登記移轉資料、戶籍謄本可證(本院卷第48頁、原審卷第17-29頁，土地移轉登記資料卷、個人資料卷)。上開事實堪信為真。
 2、按共有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其處分、變更及設定地上權、農育權、不動產役權或典權，應以共有人過半數及其應有部分合計過半數之同意行之。但其應有部分合計逾三分之二者，其人數不予計算。共有人依前項規定為處分、變更或設定負擔時，應事先以書面通知他共有人；其不能以書面通知者，應公告之。共有人出賣其應有部分時，他共有人得以同一價格共同或單獨優先承購(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第2項、第4項)。查，從上開買賣登記之資料可證，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係將其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移轉予張文雄，並非將「整筆土地」出賣，此與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項所規定是將「整筆土地」出賣之情形不同。本件買賣之事實並不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而應適用同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
(二)上訴人之請求是否有理由？
 1、按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規定之立法意旨無非為第三人買受共有人之應有部分時，承認其他共有人享有優先承購權，以限制共有人人數增加，簡化共有關係。若共有人間互為買賣應有部分時，即無上開規定適用之餘地（最高法院72年台抗字第94號裁判參照)。
 2、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應適用土地法第34條之1第4項之規定，而參諸上述見解，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出賣予其他系爭土地之共有人時，並不需要通知其他非買賣之共有人。從而，張錫榮、張月秋、張旭奇、張妙鑾、張妙妃將其系爭土地應有部分移轉予系爭土地之共有人張文雄時，雖未通知上訴人，但並不違反法律之規定。故上訴人依土地法第34條之1第1、2項規定，請求請求撤銷張文雄與張錫榮等5人間買賣之債權法律關係及所有權移轉登記之物權法律關係，張文雄之繼承人即被上訴人等應塗銷上開所有權移轉登記，均無理由。從而原審駁回上訴人之請求，並無不合，上訴意旨指摘原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本件事證已經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所舉證據，審核後對於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不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民三庭審判長法　官　陳寶貴
　　　　　　　　　　　　　　　法　官　柯月美
　　　　　　　　　　　　　　　法　官　馮保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3　　日
　　　　　　　　　　　　　　  書記官　張簡純靜


